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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有限承认双重国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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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中国现行的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国际合

作与交流日益频繁, 海内外要求我国承认双重国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新形势下我国有限度或有

针对性地承认双重国籍是必要和切实可行的, 我国应适时调整和修改国籍政策, 以适应当前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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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籍与双重国籍

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公民或国民的法

律资格〔1〕。它标志着一个人与某一特定国家间的固定的法

律联系。国籍的取得和认定必须以特定国家的国籍法为依

据。国籍法是国家自行制定或认可的有关本国公民或国民

资格的取得、变更或丧失方面的法律。国籍立法的主要表现

形式为各国国内的国籍法或国籍法规, 以及解决国籍冲突

问题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根据各国国籍立法及相关条约实践, 国籍的取得方式

可以分为两大类——因出生取得和因加入取得。其中因出

生取得有血统主义和出生地主义两种原则, 因加入取得包

括自愿申请入籍和由于法定事实而可能引起的国籍变更。

由于各国制定国籍法所依据的原则不同, 因此不可避

免地产生各国国籍立法的差异和国籍的冲突, 导致双重、多

重或无国籍现象的出现。本文在此主要讨论的是双重 (或多

重) 国籍问题的解决。

二、中国关于国籍的法律规定

历史上我国曾经产生过三部国籍法。第一部是1909 年

由晚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 第二部是1912 年中华

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国籍法》(1914 年经修正后重新

颁布) ; 第三部是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民国十八年

修订国籍法》。这三部法律都采取了血统主义原则, 同时承

认双重国籍〔2〕, 主要目的在于争取广大华侨华人的帮助和

支持, 并以此体现外交主权和维护本国侨民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旧的国籍法, 但并没有立即颁布

新的国籍法。随着二战结束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东

南亚原殖民地纷纷独立, 诞生了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 华人

华侨的国籍问题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缓和

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消除由于华侨国籍问题所带来的不

必要的误会, 中国和印尼于1955 年4 月在印尼的万隆正式

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

籍问题的条约》, 中国采取了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随后,

中国根据这一政策相继与尼泊尔、蒙古、马来西亚、菲律宾、

泰国等邻国解决了双重国籍问题〔3〕。1980 年9 月10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正式颁布, 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将这一

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三、我国有限承认双重国籍的必要性
(一) 现行国籍法存在的问题

几十年来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曾经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但是

从实践情况来看, 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世界各国华侨华

人的生存环境, 尤其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华侨华人仍受到严

重的种族歧视, 并且时常发生较大规模的排华运动。而由于

外籍华人不具有中国国籍, 中国政府在法理上无法为他们

提供实质性的法律保护和帮助。这种结果是与国家制定国

籍法的初衷不相符的〔4〕。
(二) 国内外要求承认双重国籍的呼声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交流日益扩大, 出国人员不断

增多, 许多人由于种种原因加入了当地国籍。而按照我国国

籍法规定, 取得外国国籍则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当海外华人

由于工作或生活需要必须经常进出中国国境时, 却由于一

系列法律和政策上的限制而产生了诸多不便, 有时甚至还

造成了感情上的极大伤害,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广大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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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参加祖国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在1999 年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 包括著名节目主

持人陈铎在内的 12 名政协委员曾联名提出了《关于撤消

“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案》, 引起了舆

论的广泛关注。2003 年由加拿大普通话华人联合会进行的

关于双重国籍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92. 6% 的受访大陆移

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允许中国移民在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

入籍后保留中国国籍, 即对等承认双重国籍〔4〕。2004 年11

月新西兰华人在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

访问新西兰时呈递了“我们热切期盼祖国尽快修改《国籍

法》, 承认双重国籍”的建言书〔5〕。这些情况反映出海外华

人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强烈关注和深切期盼。
(三) 国际社会国籍法变化趋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 推行双重国籍政策已经成为国际社

会国籍法的变化趋势, 许多国家近年来对双重国籍的态度

逐渐宽松。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90 多个国家

或地区实行双重国籍政策或允许不同程度的双重国籍, 其

中包括美、英、法、德、瑞士、加拿大等多数移民国家和发

达国家。澳大利亚在2002 年废止了1948 年公民法案中不承

认双重国籍的条款, 印度和菲律宾等国近年来也纷纷调整

国籍政策, 逐渐承认了双重国籍的必要性和合法性〔6〕。
(四) 有限承认双重国籍的有利之处

有限承认双重国籍既可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

大利益, 也会使海外华人得到极大便利和好处: 一是有利于

大量引进海外人才、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 给中国带来更

多的商机、外汇和税收。二是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三是有利于祖国统一。反独促统, 海外华人的力量不可低

估。他们在海外可顺理成章地以公民身份支持统一大业。四

是有利于中国政府依法管理海外归国人员。如果海外华人

在中国犯罪, 若具有中国公民身份, 可以按国内法律来审

理, 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五是将为海外华人提供更好的发展

机会和生存空间, 更加紧密地维系他们与祖国的关系〔6, 7〕。

当然, 承认双重国籍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和影响,

我们应尽量减少由此带来的问题, 努力使中国、海外华人和

其所在国等各方的利益都得到最大的保证。当前我国可以

考虑有限度或有针对性地承认双重国籍, 逐步放宽有关规

定, 在实践中调整和改进国籍政策。

四、我国有限承认双重国籍的可行性

关于如何逐步调整国籍政策, 我们可以考虑采取多种

方式:

(一) “绿卡”制度

相对国籍政策来说, “绿卡”制度可操作性强, 负面影

响小, 是适应现实需要的第一选择。2004 年8 月, 我国发布

施行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出台了正

式的“绿卡”制度。这是我国适应全球化趋势, 规范外国人

在中国永久居留制度的一项重大措施。

不过, 从申请“绿卡”的规定来看, 其主要是针对高学

历和高级管理、技术人才, 门槛太高, 以至于目前批准的数

量极少〔4〕。因此, 建立“绿卡”制度, 应当从实际出发, 从

保护华侨华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出发, 适当放宽其申请条

件, 使大多数海外华人都有获取的机会。
(二) 对等承认

在双重国籍问题上, 对不同国家我国应该视情况进行

区别对待。对于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因华人华侨问题与我

国发生过外交纠纷的国家的华人, 我国可以暂缓或不承认

双重国籍。对认可双重国籍的国家, 如果当地大部分华人有

此要求, 我国可以采取对等方式承认双重国籍, 采用双边协

定和国际条约的方式与之达成互相承认双重国籍的协议。

这对于居住在这些国家并经常回中国大陆参加经济、科技

合作交流的外籍华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目前来

看, 有的国家 (如加拿大与新西兰) 的华人对此有相当强烈

的要求, 我国可以尝试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谈判, 先行一

步〔3〕。相似的法律制度安排实际上已经适用于香港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 完全可以将其经验推广到全中国境内〔4〕。
(三) 借鉴他国

关于怎样采取双重国籍政策, 我们可以借鉴印度的作

法。中印两国在海外移民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上, 以及

海外移民政策方面是极为相似的国家, 印度的国籍政策也

一度与中国相似。然而2003 年1 月, 印度正式宣布实施双

重国籍政策, 内容大致如下: 首先, 印度国籍不授予非印度

血统的外国人, 而只授予1947 年之后离开印度的包括第四

代后人在内的海外印度人。其次, 拥有双重国籍者在印度只

能享有部分国民待遇, 如投资和拥有地产等, 而不享有选举

权与被选举权以及担任公职的权利等。最后, 双重国籍政策

只适用于欧美和东南亚的18 个国家的海外印度人, 其他国

家的海外印度人不能在拥有他国国籍的同时再拥有印度国

籍〔6, 8〕。可以看出, 印度的双重国籍政策是精心设计、深谋

远虑的, 立法目的非常明确。它既保护了印度的国家利益和

国家安全, 又有利于利用海外印度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同时又为海外印度人回国投资和工作提供了方便, 可谓一

举多得, 因而非常值得借鉴。

总之, 在新形势下我国有限度或有针对性地承认双重

国籍是必要和切实可行的, 既符合中国的国情, 又顺应了海

外华人的呼声, 是吸引高层次人才和广大海外华人积极参

加我国的经济建设并从法律上保护全世界华人根本利益的

有效手段。我国应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灵活处理双重国

籍问题, 适时修订国籍法, 以适应当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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